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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石政办函〔2020〕47号

石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做好 2021 年度全县城乡居民基本

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各工作部门、直属机构：

根据安康市医疗保障局、财政局、税务局印发的《关于

2021 年度全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的通知》要

求，结合我县实际，现就做好 2021 年度全县城乡居民基本医疗

保险费征缴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参保缴费及待遇享受时间

按照省、市统一要求，2021 年度城乡居民参保个人集中缴

费时间为 2020 年 9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，医保待遇享

受期为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。参保人只能选择参加一

种类型的基本医保，禁止重复参保重复享受待遇。

（一）贫困人口

1.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参加职工医保期间发生中断参保后需

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，需办理职工停保手续，同步办理参加停

保年度城乡居民医保，在按标准足额缴费后，待遇享受期从职



- 2 -

工医保待遇停止之日后次月算起。

2.新增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，开放绿色

通道。在按标准足额缴费后，待遇享受期从扶贫部门确认为建

档立卡贫困人口之日后次月算起。

3.参保年度内动态调整取消身份的人员，仍按缴费时认定

的身份为准享受医保待遇。

4.贫困人口医保待遇执行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现行倾斜政策

标准。

（二）新生儿

1.2021 年 1 月 1 日起当年出生的新生儿，自出生日起 90

天内须在本人户籍地或居住地医保部门或社区医保经办机构办

理参保登记手续，可从出生之日起享受参保登记地城乡居民基

本医疗保险待遇。当年出生新生儿参保不缴费，次年以自然人

身份参保缴费。

2.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出生的新生儿，参保缴费时间可延

长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。

（三）大学生

1.2020 年新入学大学生以学籍为依据，以学校（校区）为

单位，统一参加学校所在地 2021 年度城乡居民医疗保险，自缴

费完成之日起享受医保待遇。

2.2020 年度全市应届毕业的参保大学生，在安康市的医保

待遇享受期延续到 2020 年 12 月 31 日。毕业后参加职工医疗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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险或迁出安康市迁入外市的，按相关规定办理。

（四）其他人员。不在集中缴费期参保缴费的需参加城乡

居民医保的各类人员，在按规定标准缴费并完成参保登记后，

其待遇享受期自缴费日的次月起。

二、筹资标准

2021 年度全县城乡居民(含持居住证在我县居住的香港澳

门台湾地区居民)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标准为 280 元/年。

（一）退役士兵

1.2021 年 6 月 30 日前参保缴费的退役士兵，按当年全省确

定的年度参保个人缴费标准缴纳个人参保费用，即 280 元/年。

2.2021 年 7 月 1 日后参保缴费的退役士兵，按当年全省确

定的年度参保筹资标准(含个人缴费和财政补助)缴纳参保费

用，即 830 元/年。

（二）大学生。应届外省市毕业回安大学生，参照退役士

兵参保缴费要求和标准执行。

（三）其他特殊人群。刑满释放人员、失联人员等其他人

群，参照上述退役士兵参保缴费要求和标准执行。

三、参保资助

特定人群（建档立卡贫困人口、特困供养人员、最低生活

保障对象、优抚军人、计生户等）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

个人缴费部分，采取先缴费后资助的方式，缴补分离，由财政

按政策规定给予资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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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参保个人缴费由财政资金给予 70

元定额资助。

（二）特困供养人员(含孤儿、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等)参保

个人缴费由医疗救助资金给予全额资助。

（三）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参保个人缴费由医疗救助资金给

予 120 元定额资助。

（四）优抚军人参保个人缴费由退役军人事务局按相关政

策予以全额资助。

（五）计生户（农村计划生育家庭领证独生子女和双女户

家庭）参保个人缴费由卫健局按相关政策予以每人 30 元资助。

（六）贫困人口同时有两种及以上资助参保政策，按其中

资助参保标准最高额度执行，禁止重复享受参保资助政策。

（七）2020 年 9 月 1 日后相关部门动态新增人员，作为下

一年度认定依据享受资助参保政策。

四、特定人群身份认定

（一）特困供养人员(含孤儿、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等困境儿

童)及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以民政局认定为准，建档立卡贫困人口

以扶贫局认定为准，优抚军人以退役军人事务局认定为准，计

生户以卫健局认定为准。认定时间以 2020 年 8 月 31 日前各部

门认定结果为准。

（二）特困供养人员(含孤儿、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等困境儿

童)、最低生活保障对象、优抚军人、计生户等各类享受资助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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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人员，由各相关认定部门提供资助人员身份信息报县税务

局、财政局、退役军人事务局、卫健局、医保局核实核准，并

以县医保局认定为最终结果。

五、缴费方式

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由金融机构代收，主要采用县农商银行

手机银行、助农 E 终端、ATM 机、柜面以及中国工商银行、建

设银行、农业银行手机 APP 等方式缴费。

（一）全额资助人员。对于全额享受个人缴费补助的参保

群体，经医保部门核实核准后，由负责补助的部门按照个人缴

费标准，依资助人员名册汇总向税务机关申报缴纳。

（二）定额资助人员。对定额资助的参保人员，按“缴补

分离”的原则办理缴费业务即参保人员个人按年缴费标准（280

元/人/年）自行缴费，补助资金按照政策规定和补贴标准，由

财政及相关部门通过直补的方式发放给相关人员。

（三）提供缴费凭证。凡城乡居民参保缴费，须提供参保

缴费凭证，包括手机银行电子回单、电子凭证、e 终端 POS 小

票，缴费（完税）证明等，缴费（完税）证明可以在村（社

区）社保站代收客户端或办税服务厅打印。其中，建档立卡贫

困人口的参保缴费和资助凭证在户档中备存。

六、缴费确认

（一）一般人员缴费确认

1.参保人员须到户籍地或居住地税务部门主动缴费,按照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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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保地税务部门选定的参保缴费地和缴费方式，及时足额缴纳

参保个人缴费。参保个人可通过税务部门公布的方式查询缴费

情况，确定参保缴费成功。

2.参保人选择的参保地必须至少与户籍地或居住证地中一

项相同，方可完成参保缴费申报。

（二）新增人员缴费确认。税务部门无信息的新增拟参保

人员，须到户籍或居住证所在地社区或镇社保站进行人员信息

登记，医保部门进行参保状态确认，并将新增人员相关信息传

递给同级税务部门录入后，自行通过税务部门提供的缴费渠道

进行缴费。

（三）其他参保人员缴费确认。其他参保人员成功缴费

后，待遇期内已享受待遇的，不再予以退费。当年参加城乡居

民医保人员，发生应征入伍、参加职工医保、服刑人员、死亡

等情况，城乡居民参保身份自动丧失，原参保缴费不予退还。

（四）重复缴费情况。缴费人已经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

保险、或已经以大学生身份参保后，又缴纳了城乡居民医疗保

险费的重复缴费人员，不能重复享受医保待遇，并可由缴费人

提出申请并办理城乡居民医保退费手续。非因本人原因出现错

缴异地的参保人员，由原缴费地负责退费、并到拟参保地重新

缴费，待遇享受期从首次缴费时间起算。错缴异地人员的退费

申请，可由缴费人向原缴费地税务部门提出申请，拟缴费地税

务部门与原缴费地税务部门传递退费资料，经原缴费地医保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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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终审通过后完成退费。

（五）跨年度结算情况。统筹地区连续参保的城乡居民住

院跨年度医保结算，统一以参保患者出院时间当年度结算政策

办理，跨年度跨区域参保住院患者，按自然年度所属不同多保

统筹区域结算政策分别结算。

七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统一思想，提高认识。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缴费工作

是城乡居民基本医疗有保障的重要环节，是提升人民群众幸福

感、获得感和安全感的重要保障，事关千家万户，事关老百姓

的切身利益，任务重，责任大，涉及面广。各镇、各部门要提

高认识，精心组织，从讲政治的高度把征缴工作抓实抓好。要

积极建立和落实工作联动机制和协调机制，步调一致，形成合

力，确保参保缴费征收任务顺利完成。

（二）各司其职，密切配合。县医保局要加大政策宣传力

度，抓好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登记、待遇落实和管理服务;县财政

局要按规定足额安排财政补助资金并及时拨付到位;县税务局要

优化工作流程，做好城乡居民个人缴费征收工作。各镇、各部

门要加强沟通协调和联系，有序推进医保费用征缴工作，在规

定时限内全面完成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筹资任务，并建立完

善参保信息台帐，确保参保率达到 99 以上，确保 2021 年城乡

居民医保应保尽保，确保建档立卡贫困人口、边缘户 100%参加

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。各镇要加强参保对象的信息录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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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格审核城乡居民参保登记资料，并通过系统平台完成参保登

记和信息变更，将参保信息台帐报县医保局和税务局复核备

案。

（三）加大宣传，优化服务。各镇、各部门要坚持“以人

民为中心”的发展理念，以“一心为民”的公仆情怀和务实管

用的工作举措，让参保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。要加大

宣传力度，依托新闻媒体、广播、电视、门户网站、微信、服

务热线等渠道，广泛宣传城乡居民医保征缴工作，畅通参保人

群征缴问题反映渠道和完善反馈机制，加强舆情引导处置，确

保服务标准和服务质量，提升服务水平。

（四）强化督查，严肃问责。县税务局、医保局及各镇要

加强信息沟通，并及时研究解决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年度征

缴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。要加大督查力度，对完成进度差的及

时通报，对挤占挪用费款的依法依规严肃处理。

附件：石泉县 2021 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各镇参保缴费

计划表

石泉 公室

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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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石泉县 2021 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

各镇参保缴费计划表

单位：人

序 号 镇 名 计划参保人数

1 城关镇 43486

2 饶峰镇 10599

3 两河镇 8108

4 迎丰镇 6706

5 池河镇 20304

6 后柳镇 12615

7 中池镇 10417

8 曾溪镇 6065

9 喜河镇 15146

10 熨斗镇 12689

11 云雾山镇 8430

12 全县合计 154565

注：数据来源于 2020 年税务、医保系统征缴统计；各镇特困供

养人员不计算在内，由县医保局统一代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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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县税务局。

石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10 月 14 日印发


